关于《嘉定区科技工作者之家管理办法（修订草案）》的说明

根据嘉定区科技委员会、科学技术协会（以下简称“区科委科协”）行政规范性文件制发程序要求，现将《嘉定区科技工作者之家管理办法（修订草案）》（征求意见稿）的修订情况说明如下：
一、修订背景及目的
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工作者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，落实上海市科协关于加强基层科协组织建设的工作部署，进一步规范本区科技工作者之家（以下简称“之家”）的建设、管理和服务，在原《嘉定区科技工作者之家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（嘉科协〔2024〕2号）实践经验基础上，结合新形势新要求，启动了本次修订工作。旨在通过完善制度设计，提升“之家”服务效能，更好团结引领广大科技工作者服务区域科技创新和经济社会发展。
二、修订过程
本次修订工作严格遵循区科委科协行政规范性文件制定程序：
1.组织起草与论证：由区科协服务部负责起草，在总结原办法实施情况、调研各街镇、园区、企业“之家”建设现状与需求、并借鉴其他地区经验的基础上，形成了修订初稿。初稿经过区科协内部多次讨论和初步论证。
2.形成征求意见稿：在内部讨论修改后，形成了目前的《嘉定区科技工作者之家管理办法（修订草案）》（征求意见稿），用于后续公开征求意见环节。
三、主要修订内容
本次修订主要在原试行办法框架基础上，对以下方面进行了修改、细化和完善：
1.明确功能定位与建设原则：进一步明晰“之家”作为服务科技工作者实体化阵地和培育企业科协、园区科协“预备阵地”的双重定位，并提出“聚焦科技工作者集聚地、聚焦自愿自主、聚焦培育提升”的建设原则。
2.细化职责分工：强化了区科协在统筹规划、标准制定、资源对接等方面的职责；明确了企业、园区作为建设主体的责任以及街镇科协在指导、联动方面的具体任务；增加了运营单位需配备管理人员并定期报送动态的要求。
3.增设建设标准与分类要求：新增了“通用建设标准”（如场地面积、人员配置、活动频次、需求响应、制度台账等）和针对“企业之家”“园区之家”“街镇之家”的“分类建设要求”，增强了工作的指导性和可操作性。
4.建立培育升级路径：新增“培育路径”章节，设计了“起步、提升、升级”三阶段的培育机制，明确了从“之家”向企业/园区科协过渡的条件和程序。
5.优化考核与经费机制：调整了考核评价的侧重点，区分了不同类型“之家”的考核重点；明确了考核结果等级（优秀、合格、不合格）及运用；细化了一次性建设资助和年度考核奖励补助的标准与用途，并强调了建设主体的配套经费责任。
6.规范文字表述与结构：对部分条款的文字进行了规范，使表述更准确、清晰。整体结构根据内容调整更为合理。
本次修订工作旨在使管理办法更契合实际、更具指导性，过程中将充分听取各方意见。欢迎社会各界积极参与，提出宝贵建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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